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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支給對象： 

1. 校外之學者專家。 

2. 各項補助或委託計畫，本校人員無按月支領固定津貼者。但補助或委辦

計畫之補助或委辦機關人員，出席該受補助或委辦計畫之相關會議，不

得支領出席費。 

3. 僅以傳真或事先提供意見但未親自出席會議者，不得支領出席費。 

二、 支給性質：須以「政策性或具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」為限；一般經常

性業務會議，不得支給出席費。 

三、 支給標準：視會議諮詢性質酌予支給，每次會議以 2,500 元為上限，如係

由遠地（30 公里以外）前來參加之專家學者，得衡酌實際情況，參照「國

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規定支給必要之費用。 

四、 出席費係因會議之出席所得支給之酬勞，審查費（屬稿費之一）係因提供書

面審查意見所得支給之酬勞，二者性質有所不同，是以就會議之出席，不得

重複支給出席費與審查費。 

五、 出席費應事先報請校長或授權主管核准始得報支，並應於會議結束或任務

完成後十五日內檢據核銷。 

六、 因特殊情況給付額度超過上述規定時，應專案簽請校長核准，並檢據核銷。 


